
“真是太感谢了！孩子小、不懂
事，幸好你们及时劝阻，要不然她被骗
了我们一家人可怎么活呀！”近日，一
名年仅15岁的花季少女黄某从千里之外
来漯会网友，市公安局顺河分局老街警
务队民警接到报警求助后及时成功劝
阻，黄某的父母来漯看到女儿安然无恙
（如图），将一面印有“忠于职守爱的奉
献”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表示谢意。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6年12月
27日上午7时许，市公安局顺河分局老
街警务队民警接到“110”指令，一名家
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年仅十五岁的姑
娘黄某，偷偷离家独自一人乘坐火车来
漯河会见网友，其父母发现女儿不见后
多方查找，得知她来漯会网友后急忙拨
打报警电话求助，希望漯河警方能及时
将其拦阻。

接到报警后，民警李军旗立即与铁
路公安部门联系，得知黄某乘坐的列车
刚刚抵达漯河站。接到指令后，铁路公
安迅速找到了黄某并将其移交给了顺河
警方。为了少女的安全，民警将其带回
了队里。

经询问了解，民警得知少女名叫黄
某，15岁，刚上初一，家住内蒙古呼和
浩特市。不久前，黄某通过微信聊天，
认识了一个名叫穆某的漯河网友。穆某
几次约黄某来漯河见面，黄某怕家人不
同意，于是就瞒着家人偷偷买了 12月
26日的火车票前来赴约。

详细了解情况后，民警对黄某进行
了劝慰，缓解其紧张情绪，告知其不要
冲动行事，一定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同时，民警根据黄某提供的信息，迅速
查找核实其网友“穆某”的身份信息。

经调查，网友“穆某”提供给黄某的身
份信息均不真实。

12月 27日中午，黄某的父母和亲
友一行数人匆匆赶到漯河，得知女儿已
被民警成功劝阻，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始
的一幕。 文/图 王少民 殷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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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0日，陈乙某代表陈
甲某与王某签订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工程项目为某小区19号楼，一份合
同承包工程内容为阳台焊接安装等，工
程造价为43950元。另一份合同承包工
程内容为楼梯栏杆扶手焊接安装，工程
造价为15960元。两份合同工程总价为
59910元。

工程已经完工。王某多次讨要工程
款，但陈甲某和陈乙某均以已支付工程
款为由拒不支付。后王某拿着合同及欠
条起诉陈甲某和陈乙某要求支付工程
款，该欠条内容为一个等式“47438元-
2000 元=45438 元”，下面有一个“永”
字的签名。庭审过程中，原告王某自认
被告陈甲某已支付21000元。陈甲某和
陈乙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否认该欠条的
真实性，王某申请对笔迹进行鉴定。

针对本案，合议庭有几种不同意
见。

第一，是否应当进行笔迹鉴定。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进行笔迹鉴

定。如果鉴定欠条的笔迹中“永”字确
实为被告方所写，应支付原告方诉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不应进行笔迹鉴
定。1.单凭一个“永”字无法进行笔迹
鉴定。2.即使鉴定“永”字为被告方所
写，因该欠条缺乏规范性，也不应得到
支持。

第二，如不进行笔迹鉴定，应如何
处理？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原告方证据
不充分，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庭审过程中，被
告方已经承认工程完工，但并未提交证
据证明工程款已经支付。所以，应按照
合同金额及原告方自认的金额确定被告
方所欠工程款。

近日，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
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
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当事人对自己
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举不出充足的证
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王某承包陈甲某的工程，陈甲某
应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但陈甲某一直未
能提供已支付全部工程款的证据。原告
方主张工程实际总造价为66438元，但
被告不认可，原告方仅提供自己书写的

清单不足以支持该观点，对此不予支
持。原告认可被告陈甲某已支付21000
元工程款，予以确认。综上，陈甲某尚
欠 工 程 款 38910 元 （59910 元 - 21000
元）。陈甲某委托代理人辩称陈甲某已
经支付全部工程款，但一直未能提供相
关证据证明，不予采纳。

综上，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判
决被告陈甲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
原告王某工程款38910元。

不规范的欠条不应获得支持
承包方提供的欠条字样为“47438

元-2000 元=45438 元”，下面有一个
“永”字的签名。庭审过程中，承包方
作为原告申请对笔迹进行鉴定。如果允
许原告该行为，一来，单凭一个“永”
字无法认定该欠条是陈乙某所写，另一
方面，即使可以认定为陈乙某所写，但
该欠条非常不规范，仅仅是一个等式，
与日常中经常见到的欠条明显不一致，
缺乏规范性，其该主张不应获得支持。

发包方应承担付款的举证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发包方始终承认

原告承包的工程已经完工，并坚持款项
已经付清，不应再付款。而发包方对此
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这时，举证责
任应由发包方承担。一般而言，发包方
支付工程款，会让承包方出具收条，证
明款项付清，但本案中，发包方没有任
何证据证明已经支付该款项，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发包方为个人时，应由谁承担责任
被告陈甲某和陈乙某是亲兄弟，合

同为陈甲某所签，实际履行合同由陈乙
某进行。对此，应如何确定责任承担。
由于本案为合同纠纷，合同中签名为陈
甲某，应由陈甲某承担责任。虽然，陈
甲某和陈乙某是亲兄弟，但这不是双方
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理由。原告方也无
证据证明陈甲某和陈乙某是合伙关系，
因 此 ， 还 款 责 任 由 陈 甲 某 承 担 。

吴红耀 武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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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暖器放在沙发旁边
安全隐患：用取暖器取暖时，如

果取暖器跟沙发等易燃物品放得太
近，或者在取暖器上烘烤衣物，这样
很容易引燃可燃物而引发火灾。

2.插座上插满插头
安全隐患：一些插座上插了好几个

电器的插头，如果这些电器一起工作，
就可能造成超负荷运行，引起插座发
热，一旦温度过高就会引起火灾。

3.防盗窗没有逃生出口
安全隐患：窗口和阳台是重要的火

灾逃生通道，由于不少居民家的防盗窗
都没有逃生口，安全隐患非常大。

4.电动车停放在楼梯间
安全隐患：住户如果将电动车停

放在楼梯间，既影响通行，又增加了
不安全因素。

5.抽油烟机长时间没有清理
安全隐患：如果不注意对抽油烟

机进行彻底清洁，导
致机器内部的油垢越
积越多，不仅影响使
用效果，在做饭时火
苗往上蹿，油垢很容

易一点就
着。
徐 沛

家中火患盘点（上）
分 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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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条书写不规范 看看法院怎么判

为进一步加大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
育管控力度，充分调动社区服刑人员家
属监督社区服刑人员遵守法律法规和社
区矫正相关规定的主观能动性，近日，
郾城区司法局孟庙司法所召集本辖区内
的二十余名社区服刑人员家属召开社区
服刑人员矫正情况通报会（如图）。

会上，司法所工作人员首先播放了
《社区矫正警示教育宣传片》，并向社区
服刑人员家属通报了 2016年孟庙镇社
区服刑人员的服刑情况，重申了社区矫
正各项规定，强调了春节期间社区服刑
人员请销假制度和电话汇报制度。最
后，作为矫正小组成员的司法所工作人
员、辖区民警和社区服刑人员家属对社
区服刑人员近期矫正情况、工作生活情
况做了沟通交流。监护人表示作为社区
矫正小组成员，一定积极配合司法所工
作，主动监督、帮助社区服刑人员顺利
完成社区矫正。 文/图 赵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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